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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殊般若經 

序分 

正宗分 

 流通分 

      當於何處演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？ 

         先發誓願 

           宣說   一切法無諍論相 

                 究竟實像 

      何者應學？ 

      佛所行大成法印 

      帝釋誓願擁護 

      如來法印 

 

1.奢摩他與毘缽舍那道 

    當言＜非有異＞以毘缽舍所緣境心為所緣故 

    當言＜非無異＞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 

2.諸毘缽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， 

 

     當言無異   由彼影像惟是識故 

                識所緣，惟識所現故 

             若彼所行影像，即與此心無有異者 

             云何此心還見此心？ 

                此中無有少法，能見少法 

               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，即有如是影像顯現。 

                如依善瑩清淨鏡面 

                以質為緣，還見本質 

     而謂＜我今見於影像，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。如是此心生時，     

           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。＞ 


